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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工作報告 
 

第一召集人、第二召集人、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： 

本會執行本市有關都市計畫變更、擬定及修訂案件之審

議工作，承蒙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 對於本會的鞭策與支持，

使本會各項工作均能順利進行，謹就本會 107年上半年都市

計畫審議工作執行情形暨未來工作重點，扼要報告如后，敬

請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不吝指教！ 

 

壹、107年上半年審議工作執行情形 
 

一、都市計畫之審議 

本會依都市計畫法第 74 條職司都市計畫審議作業，肩

負健全都市發展、增進民眾生活福祉之重任；為能掌握審議

品質，建立 SOP 操作流程（如下圖），共分為「提會幕僚作

業」、「委員會審議」二個階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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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作業流程 

（一）第一階段：提會幕僚作業階段 

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之規定，市府提出變更、

擬定或修訂都市計畫案後，提送本會審議前，應辦理

公開展覽 30 天，此期間市府(都市發展局)會將計畫

市

府

提

送

都

市

計

畫

案

辦

理

公

開

展

覽 

 彙整陳

情及單

位意見 

 初擬研

析意見 

 完成資料檢

視 

 彙整民眾陳

情及單位意

見 

 完成幕僚初

研意見 

提送委員會議議程 

 檢視都市計

畫書資料 

 瞭解案情並

研擬議題 

 幕僚現場會

勘 

 分析並瞭解

處理意見 

 

公 開 展 覽 30 天 

案件

討論 

 處理相關單位意見 

 受理民眾陳情意見 

召開委員會議 

決議並作成紀錄 

錄案函覆市府完成審議 

NO 

公民或團體 

意見陳述 

審議通過 

第一階段 

提會幕僚作業階段 

提送修正或

補充資料 

送交專案

小組討論 

公開展覽

30 天期滿 

第二階段 

委員會審議階段 



 3 

案公開展覽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，並辦理說明會，

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計畫案如有相關意見或建議均

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向本會提出書面意見。 

為瞭解基地現況以及公民或團體所陳述之意

見，計畫案公開展覽期間，本會幕僚同仁將視案情需

要至現場勘查，並就都市計畫內容、民眾陳情意見及

相關單位意見等研擬幕僚初研意見供委員會審議參

考。 

（二）第二階段：委員會審議階段 

1.委員會審議 

委員會審議案件係採合議方式進行，委員會會

議之召開應有 1/2 以上委員出席，由申請單位先行

簡報，再參酌本會幕僚人員所提初研意見，併同公

民團體陳情意見進行綜合討論。經與會委員充分表

達意見取得共識後，由主席依綜合討論意見歸納後

決議，徵詢委員意見，無異議或經表決後作成具體

決議。 

本會 107 年 1 月至 6 月(迄 107 年 6 月 21 日)

共召開都市計畫委員會議 7 次，計報告案 2 案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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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議案 4 案次，審議都市計畫案及劃定都市更新地

區案共 18 案次（詳如附件 1、2），並審議通過 11

案次，通過案件如下： 

(1)「配合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二階段路線工程

變更沿線土地為交通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

畫案」及「擬定臺北市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二階段

路線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案」 

(2)變更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二小段 704 地號等土

地停車場用地、抽水站用地、道路用地為批發市

場用地主要計畫案 

(3)劃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-4 地號等 8

筆土地為更新地區 

(4)變更臺北市大同區圓環段二小段 407-3 地號等

土地機關用地為機關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細部

計畫案 

(5)修訂「擬定臺北市北投士林科技園區(區段徵收

範圍)細部計畫案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都市設

計管制要點案 

(6)修訂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一小段 366 地號等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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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住宅區(特)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

(7)「變更臺北市北投區湖山段三小段 738-3地號等

土地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

案」及「擬定臺北市北投區湖山段三小段 738-3

地號等土地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」 

(8)「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38地號等土

地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」

及「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38地號等

土地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」 

(9)「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44-2地號等

土地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

案」及「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44-2

地號等土地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」 

(10)「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9-9 地號等

土地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

案」及「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9-9 地

號等土地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」 

(11)「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52地號等土

地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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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「擬定臺北市北投區行義段一小段 52地號等

土地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」 

  
▲委員會議開會情形（申請單位簡報） ▲委員會議開會情形(民眾旁聽室旁聽)  

  

▲委員會議開會情形（民眾進場發言） ▲委員會議開會情形(委員討論) 

 

2.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

鑒於都市計畫攸關市政建設及公私權益至鉅，

為期審議工作審慎順利進行兼顧市民大眾權益，審

議案件若因案情複雜或陳情意見眾多，無法 1 次或

短期間審議完成者，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或由本會簽

報主任委員同意並提委員會報告後，以組成專案小

組先行邀集有關單位與會，並聽取公民或團體陳述

意見後詳加討論，研獲共識再提供委員會議審議之

參考。 



 7 

二、落實民眾參與 

（一）審議資訊公開化 

本會召開委員會議均開放旁聽，相關會議訊息並

同步登載於本會機關網頁供民眾查詢。104 年配合市

府「百日維新」及「資訊公開透明」等政策，進一步

加強辦理網站服務內容，充實網站資訊，並建置「審

議案件專區」。自 104年開始，送本會審議之都市計畫

案件，民眾可直接於本會機關網頁獲得審議時間、閱

覽市府公告公開展覽計畫書圖、以及市府送委員會議

審議之會議資料內容。107年上半年(迄 107年 6月 21

日)本會總計召開 7次委員會議，相關會議資訊及案件

資料於會議時間 7 天前即公告上網，以利民眾查詢，

本會並主動通知案件所在地里辦公處請其協助週知得

到場旁聽，同時通知媒體。 

為利案件審議結果等資訊之即時公布，本會配合

於會後發布新聞稿，提供媒體參考並登載於機關網

頁，讓關切案件審議但未能到場旁聽的民眾也能及時

了解審議結果。 

此外，針對每次委員會議紀錄，本會亦以會議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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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後 8 日內公告於機關網頁為努力目標，期望讓民眾

能透過網際網路，即可獲得完整的都市計畫審議資訊

服務。 

  

▲本會網站(最新消息) ▲本會網站(審議案件專區) 

（二）民眾宣導教育 

本會除於機關網頁公告組織編制、都市計畫審議

作業流程外，為加強民眾瞭解委員會議審議現場運作

情形，同時製作摺頁以加強宣導。本會開放大專校相

關系所師生到會旁聽觀摩，對於學界進一步了解都市

計畫審議公開透明，以及民眾旁聽等公民參與之運作

方式，有其正面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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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本會宣導摺頁 

 

（三）民眾參與都市計畫審議 

都市計畫案經市府公告公開展覽期間，公民或團

體所提書面陳情意見，本會均彙整提供作為委員會審

議參考。基於都市計畫審議過程公開、透明之原則，

本會於召開會議前（含委員會議及專案小組會議），會

以書面通知有針對該都市計畫案提出書面意見之公民

或團體得到場旁聽(行政區都市計畫通檢之專案小

組，原則依各次討論之生活圈分別通知)，會議訊息同

時通知關切相關案件之民意代表，以及案件所在地里

辦公處。 

公民或團體可依本會於 107 年 1 月 18 日修訂之

「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注意事項」(附件 3)，

於案件第 1 次提委員會審議或第 1 次提專案小組討論

時登記進場發言，就所提書面意見進行口頭說明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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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委員會審議參考。 

107年 1月至 6月(迄 107年 6月 21日)本會提會

審議案件，共計受理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107 件，計

167人次，登記進場發言計 49人次。 

貳、未來工作重點 

承續本府策略地圖整體架構下之實現健全的都市

發展與營造永續環境等各項施政主軸，本會肩負著公正

審議都市計畫案件、審議過程公開透明與提升審議效率

之重責，且因應本府公共住宅、公辦都更等政策，以及

配合各行政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之啟動，未來將陸

續提出許多重大都市計畫案件。為此，如何發揮都委會

對市政建設提出建議之功能，精進都市計畫審議效率，

以及落實審議公開透明機制，並將審議資訊數位化，將

是本會未來之工作重點。 

一、精進審議效率 

(一)市府規劃階段→建立市府與專家學者之溝通平台 

都委會協助市府於相關都市計畫之規劃階段，藉

由都委會各專家學者委員溝通平台的建立，廣徵委員

建議，作為市府規劃檢討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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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府亦可依「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」第

2條規定，將研擬中都市計畫案件先提送都委會進行

研議，委員意見提供市府後續規劃參考，並加速後續

都市計畫審議時效。107 年上半年(迄 107 年 6 月 21

日)市府依前開組織規程規定提請委員會研議計有 4

案，包括： 

1.「配合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艋

舺大道、西園路口西南側特定專用區（一）變更為

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、道路用地變更為特定專用區

（一）案」 

2.貓空地區開發許可都市計畫修訂研議案 

3.研議「臺北市第二殯儀館聯外計畫道路(辛亥路三

段銜接至芳蘭路)案」 

4.研議「擴大新湖國小東側更新地區範圍」暨「變更

臺北市內湖區文德段四小段 20 地號等土地為第三

種商業區、道路用地、廣場用地細部計畫案」 

(二)都市計畫法定程序階段→加強民眾意見表達與參與 

1.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期間，依法受理民眾書面意見供

委員會審議參考，並依本會「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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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會議注意事項」，維護民眾旁聽及發言之權益與

效率。 

2.進一步提升民眾資訊取得之對等性，落實開放政府

的政策目標，於機關網頁首頁建置「審議案件專

區」，所有會議審議案件之書面資料均能於會議 7

日前即公開上網，提供民眾更公開、透明、便捷的

審議資訊服務。 

(三)審議階段→掌握都市計畫案件審議進度 

1.提出幕僚初研意見，彙整陳情意見進行分析、分

類，提供委員會議審議參考。 

2.確實掌握委員出席率，讓各領域委員提供專業審議

建議。 

3.透過專案小組之召開，加速都市計畫案件之審議。 

4.確實管控審議案件之進度與品質，確保公正、公

開、快速的審議機制。 

二、審議資訊數位化 

為節能減碳，無紙化審議係市府推動之市政重點。

近期市府辦理行政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，因攸關民眾權

益，故陳情意見眾多，為此，每次會議需印製大量陳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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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綜理表。目前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及本市都市設

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、都市更新及爭議處

理審議會均已採無紙化審議，本會亦將配合市府政策，

於本(107)年度辦理無紙化審議，審議資訊朝向全面 E

化，並配合編列 108年預算，以健全會議審議之資訊設

備，懇請 貴會予以支持。 

參、結語 

市政建設經緯萬端，都市計畫是都市建設之藍本，

攸關人民權益甚大，為順應社會多元發展，本會本著公

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，擴大鼓勵民眾參與，賡續推動

都市計畫審議作業。然都市計畫牽涉問題錯綜複雜，尚

待改進加強之處仍多，以上謹就本會 107年 1月至 6月

(迄 107年 6月 21日)期間各項業務執行情形提出報告，

敬請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賜予匡導與支持，並敬祝身體

健康、萬事如意。 

  報告完畢   敬請指教 


